（一）、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Ⅲ级（一般）教学事故。
	序号
	事      故
	级别

	1
	由于备课不认真，致使教学出现明显失误，不按教学活动要求布置、批阅学生作业
	Ⅲ

	2
	上课（包括早读课和晚课）迟到 10分钟以内；提前下课5分钟以上。
	Ⅲ

	3
	课前未作充分准备；上课无教案；一学期内讲课内容出现2次明显错误而未能及时改正的。
	Ⅲ

	4
	上课因携带的通讯工具发出讯号而影响了正常课堂教学的。
	Ⅲ

	5
	上课着装很不得体，有失教师身份的。
	Ⅲ

	6
	饮酒后进课堂，造成很坏影响的。
	Ⅲ

	7
	实验员准备不充分，影响了上课；实验结束后，不及时整理，影响下一轮实验课的进行的。
	Ⅲ

	8
	教务员未将教学安排及时通知任课教师或学生，造成无教师或无学生上课
	Ⅲ

	9
	试卷评分不认真（错改、漏改试题或算错卷面分数），每30份考卷出现误差达2份的。
	Ⅲ

	10
	学校组织的考试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阅卷任务的。
	Ⅲ

	11
	由于安排不当或通知错误等原因影响上课或考试
	Ⅲ

	12
	监考人员迟到5分钟以内；未经批准，擅自提前、推迟或延长考试时间达5分钟
	Ⅲ

	13
	在监考过程中有闲聊、看书报、随意外出等行为，   未严格履行监考职责，在监考中对学生的作弊行为不制止，不上报，造成恶劣影响的。
	Ⅲ

	14
	经巡视人员发现明显违纪情况而监考老师未发现的。
	Ⅲ

	15
	监考时漏收学生试卷的。
	Ⅲ

	16
	任何部门或个人未经教务处审批随意调、停课   、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的。
	Ⅲ

	17
	总务处开学前对教学设施未作认真检修而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的。
	Ⅲ

	18
	未按时打开教室，推迟上课或开考时间5分钟以内；教室内黑板损坏或灯管损坏严重，保修后主管部门3个工作日内未能修复的。
	Ⅲ

	19
	拖延汇报（隐瞒不报）教学事故
	Ⅲ

	20
	未经教务处批准，请人代课的。
	Ⅲ


（二）、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Ⅱ级（严重）教学事故
	序号
	事      故
	级别

	1
	上课迟到10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提前下课10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的。
	Ⅱ

	2
	一学期内旷课2学时，或旷监一次（未经教务处同意不参加监考工作即视为旷监）的。
	Ⅱ

	3
	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通讯工具通话的。
	Ⅱ

	4
	对学生实施体罚或辱骂的。
	Ⅱ

	5
	整个学期未按规定布置与批改作业的。
	Ⅱ

	6
	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学校安排的合理的教学任务和监考的。
	Ⅱ

	7
	教务员在试卷成绩登录中弄虚作假的。
	

	8
	评卷老师随意更改学生的考试成绩的。
	Ⅱ

	9
	监考人员迟到，导致考试推迟5分钟以上的。
	Ⅱ

	10
	试卷分装或试题内容出现严重错误，造成多个考场无法按时进行考试的。
	Ⅱ

	11
	教务员因课表、考试日程表、监考通知单未及时通知到教师、学生、监考人员，导致停课或延误考试的。
	Ⅱ

	12
	实验中因管理不善，使用或指导不当造成经济损失1000—5000元的。
	Ⅱ

	13
	任何部门，未经审批随意调、停课，影响正常秩序一学期达2次以上的。
	Ⅱ

	14
	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所发生的重大教学事故故意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
	Ⅱ

	15
	试题在印刷、存放等过程中因保管不善而泄题的。
	Ⅱ

	16
	经批准应维修的教学设施，超过一周不办理而影响了教学
	Ⅱ

	17
	未经批准，在上课期间擅自为学生播放电影的。
	Ⅱ

	18
	一学期出现两次Ⅲ级教学事故的。
	Ⅱ


（三）、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Ⅰ级（重大）教学事故
	序号
	事      故
	级别

	1
	在教学、实验以及教学管理等教学活动中散布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教书育人的基本宗旨的言论，或散布民族分裂、封建迷信以及淫秽等其他思想内容不健康的言论，进行传销、推销等营利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
	Ⅰ

	2
	一学期内旷课或旷监达4学时及以上的。
	Ⅰ

	3
	在教学过程中因工作失误致使学生受到了严重伤害或公共财产损失达5000元以上的。
	Ⅰ

	4
	泄漏考查、考试内容；暗示、鼓励学生考试作弊；收受学生礼品，随意改动学生考试成绩的。
	Ⅰ

	5
	故意出具与事实严重违背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种证书、证明的。
	Ⅰ

	6
	教学管理人员私自修改学生成绩或变更学生学籍的。
	Ⅰ

	7
	一学期出现两次Ⅱ级教学事故的。
	


